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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附注财务报表附注财务报表附注财务报表附注     
 

1. 编制基准编制基准编制基准编制基准 
 

 除另有指明外 这些综合财务报表是按应计制基准编制 其目的是反映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政府 的整体

财务表现和状况 以及显示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所持有的资源。 
 
 

2. 汇报单位及综合汇报基准汇报单位及综合汇报基准汇报单位及综合汇报基准汇报单位及综合汇报基准 
 

2.1 汇报单位 
 

 纳入这套综合财务报表的单位包括  
 

 a) 政府一般收入帐目  
 

 b) 根据《公共财政条例》 第 2 章 第 29条设立的基金 附注 35(a)(i)  
 

 c) 政府为特定目的而设立的其他基金 其财政资源主要来自政府 而政府须就其用途负责 附注 35(a)(ii)  
 

 d) 政府持有不少于 20% 控股投资并分享其净收益的政府企业 附注 35(b)(ii)  
 

 e) 香港房屋委员会 房委会  
 

 f) 香港五隧一桥有限公司  
 

 g) Hong Kong Sukuk 2014 Limited以及 
 

 h) 外汇基金。 
 

2.2 其他非政府部门的公共机构 
 

 这些单位所耗用的资源已按补助金及资助金形式 在这些综合财务报表内汇报有关开支 以反映政府与这些

单位之间存在服务购买者与服务供应者的关系 所以不作综合汇报。 

 
2.3 综合汇报基准 

 
 附注 2.1(a)、(b)、(c)、(e)、(f) 及 (g) 所述的单位 采用分项总计法方式作综合汇报 即收入、开支、资产及

负债等相同项目予以合并 犹如一个单一单位 以反映政府的整体财务表现及状况。这些单位之间的重大交

易和负债余额已互相抵销。至于年结日期不同的单位 亦已作适当调整 以反映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的财务

表现及状况。 
 

 附注 2.1(d) 及 (h) 所述的单位 采用权益法方式作综合汇报 即政府在其当年度经营结算净额中的应占金额

在综合财务表现表分开披露 而政府在其资产净值中的应占金额则于扣除已确认入帐的减值亏损后 纳入综

合财务状况表的投资项目内。 
 

2.4 作综合汇报而财政年度并非在三月三十一日结束的单位 
 

 采用分项总计法方式作综合汇报 而财政年度结算日期并非为三月三十一日的单位 综合汇报是以该单位截

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12个月的未经审计帐目为基础。 
 

 采用权益法方式作综合汇报 而财政年度结算日期并非为三月三十一日的单位 综合汇报是以该单位最近期

的财政年度的经审计帐目为基础。但财政年度在十二月三十一日结束的外汇基金则除外 其帐目已作调整

以涵盖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的 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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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会计政策主要会计政策主要会计政策主要会计政策    
 

 a) 收入 
 

  就政府一般收入帐目及根据《公共财政条例》 第 2 章 设立的基金而言 主要收入项目 包括税项及

应课税品税项、地租及差饷、公用事业、地价收入以及利息及投资收入 以应计制计算。其他收入项目

则在收款后确认入帐。 
   
  至于其他作综合汇报的单位 如经济利益可能流入有关单位并能可靠地计算 有关收入便确认入帐。 

 
 b) 开支 

 
  就政府一般收入帐目及根据《公共财政条例》 第 2 章 设立的基金而言 主要开支项目 包括薪金、

退休金、尚余假期、约满酬金、经常性资助金、社会保障开支、其他经营开支以及利息开支 以应计制

计算。其他开支项目则在支付后确认入帐。 
   
  至于其他作综合汇报的单位 如资产减少或负债增加引致日后经济利益减少并能可靠地计算 有关开支

便确认入帐。 
   

 

 c)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是指现金以及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不多于 3 个月 由存款日计 的存款。 
 

 d) 在外汇基金的投资 
 

  这些是政府存放于外汇基金作投资用途的资金 附注 18(b) 以成本汇报。 
 

 e) 投资 
 

  在政府企业的投资 
 

  对于政府持有不少于 20% 控股投资并分享其净收益的政府企业 参阅附注 35(b)(ii) 列出的单位 以

政府应占有关单位的资产净值扣除已确认入帐的减值亏损后汇报。在其他政府企业的投资则以成本汇

报。因出售投资或减值亏损确认∕回拨而引致的收益或亏损 会在综合财务表现表入帐。 
 

  其他投资 
 

  其他投资是以成本或财政年度完结时的公允价值汇报。投资的公允价值的变动与及因出售投资或减值亏

损确认∕回拨而引致的收益或亏损 会在综合财务表现表入帐。 
 

 f) 贷款及暂支款项 
   
  贷款及暂支款项是以未偿还本金或已摊销成本扣除呆帐拨备后汇报 并在每个财政年度完结时进行检

视 以确定是否有任何具体的行为或资讯显示某些金额可能无法全数收回。因呆帐拨备确认∕回拨而引

致的收益或亏损 会在综合财务表现表入帐。 
   
 g) 应收帐项 

 
  应收帐项是以成本或公允价值扣除呆帐拨备后汇报 并在每个财政年度完结时进行检视 以确定是否有

客观证据显示出现减值亏损。因呆帐拨备确认∕回拨而引致的收益或亏损 会在综合财务表现表入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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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手头存货 
 
手头存货包括政府在日常运作中所耗用或出售的物料、零件及消耗品。重要的手头存货在综合财务状况

表内以加权平均成本法汇报。手头存货在耗用后汇报为开支。 
 

 i) 居者有其屋计划 住宅 楼宇 
 

  回购单位及未售的新建单位 均以成本或可变现净值较低者汇报。兴建中的单位则以成本汇报。 

 
 j) 固定资产 

 
  除土地、部分基建资产 主要为道路及雨水渠 及文物资产外 政府和房委会 其帐目已用分项总计法

方式在这份财务报表综合汇报 的固定资产 均在这份应计制财务报表内汇报。 
 

  固定资产按成本扣除累计折旧后汇报。成本包括购置固定资产或在添置、建造或发展时把固定资产设定

在所需状况和地点的开支。固定资产添置后的开支 如能提高日后从该资产得到的经济利益 则计入该

资产的帐面值内。 

 
  对于未能可靠地取得成本数字的楼宇 其成本由独立合资格估价师采用折旧后的重置成本 于        

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估值。海底隧道在建造、经营及移交安排届满后于一九九九年九月一日移交

政府 其价值按原来建造费用扣除折旧 累计至移交日 后计算。 
 

  在这份财务报表汇报的基建资产为供水服务、污水处理服务、邮轮及客运码头、收费隧道、青屿干线、

堆填区及其他环保设施等。 
 

  折旧是以直线法计算 按固定资产的预计可供使用年期摊销其成本或估值。各类资产的预计可供使用年

期如下  

 

–  基建资产  大多为 50年 
–  楼宇  10 – 50年   
–  电脑软件及硬体  5 – 10年   
–  土木工程  30 – 50年   
–  船只  4 – 20年   
–  照明及通风设备  20年   
–  其他机器及设备  5 – 15年   

     
 

  进行中的基本工程∕项目不计算折旧。 

 
  出售或撇除固定资产的盈亏 均按该资产出售所得的净额 如有的话 与其帐面净值的差额厘定 并在

有关年度的综合财务表现表内入帐。 
 

 k) 建造、经营及移交安排下的资产 
 

  在建造、经营及移交安排下 政府与私人公司订立合约 由有关公司出资、设计及建造某项设施 而该

公司一般可获得固定年期的特许经营权 以经营该项设施并从中取得收入 直至特许经营期结束为止

该项设施之后便会移交政府。在建造、经营及移交安排下由私人机构建造的资产 其权益及有关的经济

利益不会在经营期结束前转移给政府。 
 

  因此 建造、经营及移交安排下的资产不会在经营期结束前在政府的综合财务状况表内汇报为资产。当

经营期届满 有关资产会按固定资产的会计政策予以确认入帐和折旧。 
 

  于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在建造、经营及移交安排下的资产名称及届满日期 载于附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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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雇员福利 
 

  退休福利 
 

  政府根据《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 第 485 章 就非公务员合约雇员参与强制性公积金计划而向该等

计划作出的供款以应计制入帐。至于政府就其他雇员参与强制性公积金计划及公务员公积金计划作出的

供款 则在支付后汇报为开支。 
 

  政府现时提供的数个退休金计划 均属界定福利计划 见附注 24 。在应计制的会计模式下 政府就这

些退休金计划须履行的退休金承担额现值 由独立合资格精算师 使用预计单位给付成本法定期计算。

综合财务表现表内的退休金福利包括下列开支项目 除另有指明外 全以应计制入帐  
 

  (i) 现行服务成本 – 指因雇员在所汇报的财政年度内在政府服务而增加的退休金承担额现值  
 

  (ii) 利息费用 – 指因退休金福利距离支付日期的时间减少一年而增加的退休金承担额现值  
 

  (iii) 精算收益∕亏损 – 指退休金承担额现值因下述情况而减少 精算收益 或增加 精算亏损  
 

   – 因应经验而作出的调整 即先前订定的精算假设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的影响 以及 
 

   – 改变精算假设的影响。 
 

  所计得的精算收益∕亏损悉数确认入帐 以及 
 

  (iv) 截减年期亏损 – 指因向自愿退休计划参与者发放退休金福利较正常情况为早而增加的退休金承

担额现值。所计得的截减年期亏损悉数确认入帐。 
 

  其他雇员福利 
 

  公务员及非公务员合约雇员的约满酬金及尚余假期是以应计制入帐 而其他福利 例如房屋、医疗及教

育福利 则在支付时确认入帐。 
 

 m) 承担 
 

  承担包括可能在将来产生现金流出的非经营及非经常核准拨款的余额。各项承担余额 如有的话 按

下列分类载于附注 31  
 

  – 基本工程项目、物业、机器及设备和非经常资助金   
– 非经常开支  
– 投资 以及 
– 贷款及非经常补助金。 

 
 

 n) 外币换算 
 

  年内的外币交易按交易日的汇率折算为港元。以外币结算的财务资产及负债均按三月三十一日的汇率折

算为港元。汇兑损益均在综合财务表现表入帐。 
 

 o) 会计政策的更改 
 

  如上文附注 3(m) 所述 由二零一四至一五财政年度起 承担的汇报范围扩大至涵盖非经常资助金、非

经常开支及非经常补助金。财务报表中二零一三至一四财政年度的比较数字已作出重列 以符合更改后

的会计政策。该会计政策的更改不会影响综合财务表现表及综合财务状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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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税项税项税项税项、、、、差饷及应课税品税项差饷及应课税品税项差饷及应课税品税项差饷及应课税品税项     
  2015 

港币百万元  
 2014 

港币百万元  

 内部税收      
  利得税  130,724  119,265 
  印花税   74,841  41,511 
  薪俸税  60,166  55,977 
  博彩税   19,479  18,067 
  其他内部税收  10,377  9,686 

  295,587  244,506 

 一般差饷   21,375  14,878 
 应课税品税项  10,057  9,696 
 车辆税   9,549  8,338 

  336,568  277,418 

 

 

5. 租金收入租金收入租金收入租金收入      
  2015 

港币百万元  
 2014 

港币百万元  
     
 房委会物业租金  14,883  11,903 
 按应课差饷租值百分之三征收的地租 9,151  8,443 
 政府物业租金  2,467  2,323 
 政府土地牌照   2,283  2,032 

  28,784  24,701 

 

 

6. 各项收费各项收费各项收费各项收费      
  2015 

港币百万元  
 2014 

港币百万元  
      
 经济  6,006  3,463 
 基础建设  4,841  4,893 
 保安  1,112  1,093 
 环境及食物  1,042  1,024 
 社区及对外事务  796  808 
 辅助服务   550  435 
 其他   183  204 

  14,530  11,920 

 

 

7.   公用事业公用事业公用事业公用事业     
  2015 

港币百万元 
 2014 

港币百万元  
     
 水务  2,627  2,579 
 污水处理服务  1,132  1,050 
 客运码头   213  209 

  3,972  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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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专利税及特权税专利税及特权税专利税及特权税专利税及特权税      
  2015 

港币百万元 
 2014 

港币百万元 
     
 桥梁及隧道  1,504  1,470 
 频谱使用费  812  2,316 
 停放车辆  425  430 
 车辆检验   31  33 

 其他  128  181 
   2,900  4,430 

 

 

9.   其他经营收入其他经营收入其他经营收入其他经营收入      
  2015 

港币百万元  
 2014 

港币百万元 
     
 收回的薪金及职员附带福利成本 1,511  1,441 
 罚款、没收及罚金 1,328  1,957 
 六合彩奖券  1,182  1,159 

 收回的多缴及损失款项  736  764 
 出售或撇除固定资产的收益  417  990 
 其他  1,587  1,483 

   6,761  7,794 

 

 

10.   薪金薪金薪金薪金、、、、津贴及其他雇员福利津贴及其他雇员福利津贴及其他雇员福利津贴及其他雇员福利    
  2015 

港币百万元 
 2014 

港币百万元 
     
 薪金及津贴  71,895  67,582 
 退休金现行服务成本 附注 24  17,232  17,324 

 其他雇员福利   4,188  3,791 
   93,315  88,697 

 

 

11.   其他经营开支其他经营开支其他经营开支其他经营开支    
  2015 

港币百万元 
 
 

2014 
港币百万元 

     
 雇用服务及专业费用  18,174  16,525 
 补助金  10,551  10,868 
 一般其他非经常开支  9,989  25,045 

 维修保养  7,485  6,950 
 杂项开支  5,457  4,146 
 购买食水  4,031  3,802 
 电灯及电力  3,650  3,475 
 专门用途的物料及设备   2,613  2,947 
 废物处理设施的运作  2,345  1,949 
 行政开支  1,986  1,905 
 宣传及文化活动  920  796 
 物业租金及管理费用 宿舍除外   758  712 
 数据处理  648  633 
   68,607  79,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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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经常性经常性经常性经常性资助金资助金资助金资助金   
  2015 

港币百万元  
 2014 

港币百万元 
     
 教育  56,070  52,480 
 卫生  49,462  46,048 
 社会福利  12,993  11,989 
 经济 1,824  1,652 

 其他  2,448  2,212 
   122,797  114,381 

 

 

13.   社会保障开支社会保障开支社会保障开支社会保障开支   
  2015 

港币百万元  
 2014 

港币百万元 
     
 综合社会保障援助  19,548  19,339 
 公共福利金计划  17,164  17,448 

 其他开支  39  43 
   36,751  36,830 

 

 

14.   经营开支按功能分类经营开支按功能分类经营开支按功能分类经营开支按功能分类   
  2015 

港币百万元  
 2014 

港币百万元 
     
 教育   70,944  67,244 
 社会福利  58,562  55,862 
 卫生  55,009  50,991 
 保安  44,064  41,625 
 基础建设   25,554  24,577 
 环境及食物  18,427  14,462 
 辅助服务  16,826  16,052 
 经济  16,175  33,249 
 房屋  14,499  13,847 
 社区及对外事务  13,432  13,432 

   333,492  331,341 

 

 

15.   非经常开支非经常开支非经常开支非经常开支    
  2015 

港币百万元  
2014 

港币百万元 
     
 公路  34,809  34,278 
 非经常资助金  6,700  21,946 

 土木工程   3,272  947 
 新市镇及市区发展  3,029  2,506 
 建筑物  2,299  2,600 
 渠务  790  1,349 
 房屋  608  460 
 土地征用  

 
596  

 
1,657 

 其他  366  790 
   52,469  66,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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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地价收入地价收入地价收入地价收入    
  2015 

港币百万元  
 2014 

港币百万元 
     

 公开拍卖及招标出售土地  49,473  57,450 
 私人协约方式批地  13,190  192 
 修订现行土地契约、换地及续订土地契约  13,183  9,627 
 短期豁免书收费  708  582 
   76,554  67,851 

 

17.   资助自置居所计划的净收入资助自置居所计划的净收入资助自置居所计划的净收入资助自置居所计划的净收入  
  2015 

港币百万元  
 2014 

港币百万元  
     

 收入   3,058  3,707 
 经营成本   (596)  (1,309) 
 准备的减少   21  14 
   2,483  2,412 

 

售出单位详情如下  

 2015  2014      
 
 

单位数目 面积 平方米   单位数目 面积 平方

米  
租者置其屋计划 租置计划  3,467 123,214 3,246 117,135 
居者有其屋计划 居屋计划  86 3,862 829 44,463 
私人参建居屋计划 私人参建计划  - - 1 54 
可租可买计划 - - 1 60 

 

 

18.   (a)   利息及投资收入利息及投资收入利息及投资收入利息及投资收入   
  2015 

港币百万元  
 

 2014 
港币百万元  

 在外汇基金的投资收入 附注 18(b)   32,207  34,528 
 贷款利息及投资收入  13,162  12,205 
   45,369  46,733 

 
 (b)   在外汇基金的投资在外汇基金的投资在外汇基金的投资在外汇基金的投资 

 
 

 这些是政府存放于外汇基金作投资用途的资金 在综合财务状况表内以成本汇报。这些政府资金包括政

府一般收入帐目及除债券基金外根据《公共财政条例》 第 2 章 第 29条所设立的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及

存款 附注 35(a)(i) 。由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起 投资收入的计算是按外汇基金的投资组合过去六年的

平均年度投资回报 或三年期外汇基金债券在上一个年度的平均年度收益率 以 0% 为下限 并以两者

中较高者为准。每年的投资收入 会于每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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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利息开支利息开支利息开支利息开支   
  2015 

港币百万元 
 2014 

港币百万元 
     

 退休金负债的利息费用 附注 24   25,443  24,342 
 已发行的债券及票据利息 附注 25   2,478  2,508 
 另类债券定期派发的回报 附注 25   83  - 
   28,004  26,850 

 

 
20.   在政府企业的投资在政府企业的投资在政府企业的投资在政府企业的投资   
  2015 

港币百万元  
 2014 

港币百万元 
     

 投资成本 注 (a)     137,443  137,443 

 应占未派发储备       
  年初结余    160,094  150,889 

  应占年内利润及亏损    28,498  20,979 
  应占年内派发   (14,211)  (11,467) 
   应占其他储备变动 附注 29   (436)  (307) 

   年终结余  173,945  160,094 

 应占资产净值 注 (b)   311,388  297,537 

 贷款  2,636  2,705 

   314,024  300,242 

 
 注  
 (a) 请参阅附注 35(b)(ii) 所列出采用权益法方式综合汇报的政府企业。 

 
 (b) 包括 1,359.88亿港元 2014: 1,272.08亿港元 政府在香港铁路有限公司的应占资产净值 以该公司年结

日计 。该公司于香港上市 政府于该公司的相应投资市值为 1,410.19亿港元 2014: 1,301.54亿港元 。 

 

 
21.   其他投资其他投资其他投资其他投资  

  2015 
港币百万元 

 2014 
港币百万元 

     
 债券基金所作的投资   120,058  100,678 
 其他基金所作的投资   86,986  84,810 
 房委会所作的投资  59,244  61,286 
 亚洲开发银行   232  232 
 新香港隧道有限公司   56  56 
   266,576  247,062 

 

  



 20

22.   贷款及暂支款项贷款及暂支款项贷款及暂支款项贷款及暂支款项   
  2015 

港币百万元 
 2014 

港币百万元  
     

 教育贷款   15,849  14,669 
 暂支款项 注 (a)    2,911  2,708 
 贷款予广东省人民政府进行水质改善工程  946  1,064 
 公务员房屋贷款 注 (b)     175  103 
 房委会提供的自置居所∕置业资助贷款  128  195 
 其他贷款   2,808  2,285 

    22,817  21,024 

 

 注  
 (a) 包括在上述暂支款项的一笔 11.62亿港元 2014: 11.62 亿港元 有关越南入境者方面的开支 可向联合

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 专员署 收回。该署最近的还款共 400 万港元在一九九八年二月收到。再者           

在一九九八年一月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通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由于再获得资金的机会渺茫 该署在

一九九八年二月的偿款已是专员署可实际预计的最后一次偿款。倘专员署欠款不还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亦不能循法律途径要求还款 因为根据《国际组织及外交特权条例》 第 190 章 专员署是豁免被起

诉的。因此 能否完全收回该笔欠款 实在很成疑问。 
 

 在二零一四至一五财政年度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继续要求专员署偿还尚欠的暂支款项 并促请专员署

再度寻找捐献 以偿还有关款项。至今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没有再收到还款。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会

继续致力要求专员署尽早偿还此暂支款项。 
 

 (b) 已扣除出售公务员房屋贷款所得的 1.08亿港元 2014: 1.51亿港元 。 

 
 (c) 贷款及暂支款项的结余已扣除 3.84亿港元 2014: 3.80亿港元 的呆帐拨备。 

 

 

23. 其他资产其他资产其他资产其他资产    
  2015 

港币百万元  
 2014 

港币百万元  
      

 在外汇基金的应收投资收入 注 (a)   42,048  8,667 
 应收帐项 注 (b)   29,523  33,634 
 出售置业贷款所得应收余额  4,241  4,220 
 预付款项  2,079  2,037 
 居屋计划 住宅 楼宇 注 (c)   1,960  940 
 手头存货  1,818  1,678 
 债券及票据的发行折让及费用 附注 25   672  585 

   82,341  51,761 

 
 

 
注  

(a) 包括二零一四历年为数 274.9亿港元的投资收入。按照财政司司长于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作出的指示 该

投资收入预留作房屋储备金 并存放于外汇基金内 而没有在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收取。2015-16
财政预算案已阐明 房屋储备金是用以在财政上配合落实未来十年公营房屋供应目标。该笔存放于外汇

基金内的投资收入会按附注 18(b) 所定的同一比率赚取投资回报 并会于由财政司司长决定的日期收

取。 
 

 (b) 结余已扣除 2,303万港元 2014: 2,648万港元 的呆帐拨备。 

 

(c) 为兴建中的物业及未售居屋∕私人参建计划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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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退休金准备退休金准备退休金准备退休金准备  

 
 政府主要提供四类的退休金计划  

 
 a) 公务员退休金计划 – 指受《退休金条例》 第 89章 、《退休金利益条例》 第 99章 、《退休金 增加

条例》 第 305章 、《退休金 特别规定 医院管理局 条例》 第 80 章 、《退休金 特别规定 香

港理工学院 条例》 第 90章 、《退休金 特别规定 职业训练局 条例》 第 387章 及《退休金 特

别规定 香港教育学院 条例》 第 477章 规管的退休金福利  

 
 b) 司法人员退休金计划 – 指受《退休金利益 司法人员 条例》 第 401 章 及《退休金 增加 条例》

第 305章 规管的退休金福利  
 

 c)  孤寡抚恤金计划 – 指受《孤寡抚恤金条例》 第 94章 及《孤寡抚恤金 增加 条例》 第 205章 规

管的抚恤金福利 以及 
 

 d) 尚存配偶及子女抚恤金计划 – 指受《尚存配偶及子女抚恤金条例》 第 79 章 及《退休金 增加 条

例》 第 305章 规管的抚恤金福利。 

 
 上述各项退休金∕抚恤金计划 统称退休金计划 均为界定福利计划 当中公务员及司法人员退休金计划属

非供款性质 而其余两项计划则属供款性质 以固定金额或按薪金的某个百分比供款 。公务员退休金计划及

有关的抚恤金计划已经截止加入。凡于二零零零年六月一日或以后获发聘书的公务员 均没有资格参加。这

些退休金计划的运作和资金来源 一律由相关的退休金法例规管。在应计制的会计模式下 政府就这些计划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财政负债 以及二零一四至一五财政年度的现行服务成本 已由独立合资

格精算师使用预计单位给付成本法作出评估。在评估过程中 采用了以下的主要精算假设  
 

  2015  2014 
 

 贴现率 
 

4.25% p.a.  3.5% p.a. 

 退休金计划资产的预期回报率 不适用 注 (a)  
 

 未来的薪酬增幅     

 

 –  通胀及实质工资增幅 
 

公务员 

    

 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 注 (b)   3.96% – 4.62%  3% 
 二零一六至一七及往后  3.5% p.a.  3% p.a. 
  

法官及司法人员 
 

   

 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 注 (b)   4.41%  3% 
 二零一六至一七及往后  3.5% p.a.  3% p.a. 
      

 –  晋升及按年增薪额 
根据一套与服务年资相关的比率计算  

0% – 2.5% p.a. 
 

 0% – 3.7% p.a. 
 

 
 注  
 (a) 政府基本上未有为退休金承担额作出资金准备 所以没有退休金计划资产的预期回报率。根据退休金法例

的规定 退休金福利须全数由政府一般收入支付。因此 政府每年都在一般收入帐目预留款项 以应付退

休金的开支。政府由一九九五年起设立了公务员退休金储备基金 金额相当于一年的退休金开支预算

当万一政府未能由政府一般收入支付公务员退休金时 用以支付有关款项。这基金于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

一日的结余为 270.29亿港元 2014: 270.29亿港元 。 
 

 (b) 上一次进行精算估值时所使用的 3% 假设增幅已被更新 以计入二零一五至一六财政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

首长级和高层薪金级别的公务员薪酬增加 3.96% 中层和低层薪金级别的公务员薪酬增加 4.62% 以及

建议中的二零一五至一六财政年度法官及司法人员薪酬调整 法官及司法人员薪酬增加 4.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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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综合财务状况表确认入帐的负债的变动    
    
  2015 

港币百万元  
 2014 

港币百万元  
     
   年初退休金承担额现值   747,157  714,745 
   在综合财务表现表确认入帐的开支  94,679  55,908 
  已支付的福利   (26,004)  (23,496) 

  年终退休金承担额现值  815,832  747,157 

 
 

 在综合财务表现表确认入帐的开支   
   
  2015 

港币百万元  
 2014 

港币百万元  
     
  利息费用 附注 19  25,443  24,342 
  现行服务成本 附注 10  17,232  17,324 
  精算亏损 附注 3(l)(iii)  52,004  14,242 
  94,679  55,908 

 

 

25. 已发行的债券及票据已发行的债券及票据已发行的债券及票据已发行的债券及票据  

  尚余面值 
于2015年3月31日 

 尚余面值 
于2014年3月31日 

  港币百万元  港币百万元 
     
政府债券及票据 注 (a) 到期日如下    

1年内  - 9,697 

2年以上但不超过 5年  1,500 - 

5年后  - 1,500 

 1,500 11,197 

政府债券计划下发行的政府债券到期日如下    

港元面值的债券 注 (b)    

1年内 28,000 20,000 

1年以上但不超过 2年  27,000 28,000 

2年以上但不超过 5年  37,600 30,500 

5年后  11,800 15,500 

 104,400 94,000 

美元面值的另类债券 注 (c)    

2年以上但不超过 5年  7,755 - 

 112,155 94,000 

 113,655 10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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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a) 二零零四年七月 政府向零售投资者及机构投资者发行了总值 200亿港元的债券及票据 当中包括向机构

投资者发行的 12.5亿美元票据。未偿还的债券及票据为港元票据 将于二零一九年七月到期。在本财政年

度 已偿还 96.88亿港元的本金及支付 3.25亿港元的利息。 

 
 (b) 在本财政年度 面额总值 204亿港元的债券以投标方式发行予机构投资者 另有面额总值 100亿港元的债

券以认购方式发行予零售投资者。在本财政年度 已偿还以投标方式发行的面额总值 100亿港元债券及以

认购方式发行的面额总值 100亿港元债券。 

 

在政府债券计划的机构部分 政府推出债券转换投标及债券互换安排的措施 以提高有关债券的流动性。

在本财政年度 面额总值 8 亿港元的债券以债券转换投标方式提早偿还 藉以发行相同面额的其他债券。 

 

在未偿还的 1,044亿港元债券中 在二零一五年四月至二零一五年七月期间到期的 165 亿港元债券 已予

偿还。 
 

 (c) 在本财政年度 政府根据《借款条例》 第 61章 第 2A 条发行面值 10亿美元的另类债券予机构投资者。

这些面值 10亿美元 77.6亿港元 的未偿还另类债券将于二零一九年九月到期。 

 

 

 

26. 其他负债其他负债其他负债其他负债     
  2015 

港币百万元 
 2014 

港币百万元  
 准备    
   尚余假期 注   26,451 25,838 
   约满酬金  645 584 
   其他   1,871 1,899 

   28,967 28,321 

 暂收款项   16,920 18,134 
 应付帐项  9,538 11,783 
 其他   360 480 

   55,785 58,718 

 
 注  

尚余假期准备旨在显示在职雇员的假期余额 即已赚取但未放取 总值 金额以目前薪金水平计算。当雇员

放取假期后 这项负债会相应减少。若雇员离职时仍有未放取的假期 有关金额将在雇员所属部门的薪金拨

款内支付。在二零零零年六月一日或之后获发聘书的公务员 其假期赚取率及假期可积存额均已大幅下调

这些公务员的平均假期赚取率约为每年 20 日 平均假期可积存额约为 40 日。基于这个原因 在长远来看

预计政府在尚余假期方面的负债额将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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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外汇基金储备外汇基金储备外汇基金储备外汇基金储备 
 

 金融管理专员获财政司司长转授权力 作为外汇基金的监管人 按《外汇基金条例》 第 66章 的条文管理外

汇基金。外汇基金于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资产净值 在综合财务状况表内列为外汇基金储备。在二零一

四至一五财政年度及二零一三至一四财政年度 外汇基金储备的年内变动如下  
  
  2015 

港币百万元  
 2014 

港币百万元  
     
年初结余  637,668  628,095 

拨归 ∕拨自一般储备 附注 29   (10,632)  9,573 

年终结余   627,036  637,668 

   
 

  

于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外汇基金资产负债表摘要 未经审计 如下   
  

  2015 
港币百万元  

 2014 
港币百万元  

 资产资产资产资产      
 外币资产  3,023,452  2,808,148 
 港元资产   256,020  196,007 

   3,279,472  3,004,155 

 负债负债负债负债      

 财政储备存款 (838,272)  (766,985) 
 负债证明书   (348,992)  (326,835) 
 已发行外汇基金票据及债券   (796,300)  (749,960) 
 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款 (63,171)  (50,579) 
 政府发行的流通纸币及硬币  (11,432)  (10,951) 
 银行体系结余   (239,200)  (163,912)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基金及法定组织存款   (268,819)  (236,070) 
 其他负债   (86,250)  (61,195) 

   (2,652,436)  (2,366,487) 

 资产净值资产净值资产净值资产净值  627,036  637,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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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固定资产固定资产固定资产固定资产     
 

 
 

楼宇 

 
 

基建资产  

 
 

电脑资产  

 
其他 

机器及设备  

 
进行中的基本 
工程∕项目  

 
 
 

总额 
 港币百万元 

 
港币百万元  港币百万元  港币百万元  港币百万元  港币百万元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于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282,424 133,780  15,290  28,542  62,531  522,567 
添置  97 273  434  826  32,458  34,088 
转拨  5,626 6,144 728 825 (13,323) - 
出售或撇除  (682) (157) (628) (251) (36) (1,754) 
 
于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287,465 140,040  15,824  29,942  81,630  554,901 

           

累计折旧累计折旧累计折旧累计折旧 
 

          

于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78,568 45,024 11,534 16,745 - 151,871 
年内折旧 5,468 3,460 1,326 1,768 - 12,022 
折旧回拨 (329) (134) (602) (219) - (1,284) 

 
于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83,707 

 
48,350 

  
12,258 

  
18,294 

  
- 

  
162,609 

           

帐面净值帐面净值帐面净值帐面净值            

 
于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203,758 

 
91,690  

 
3,566  

 
11,648 

 
 

81,630 
 

 
392,292 

 
于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203,856 

 
88,756 

 
 

3,756  
 

11,797 
 

 
62,531 

 
 

370,696 

 

 

29. 一般储备一般储备一般储备一般储备     
  2015 

港币百万元 
 2014  

港币百万元  
     
 年初结余  495,254  486,071 
 年内净盈余  69,818  38,683 
 应占政府企业的其他储备变动金额 附注 20   (436)  (307) 
 应占特定目的基金的累积基金金额 附注 35(a)(ii)   -  16 
 拨自∕ 拨归 外汇基金储备 附注 27   10,632  (9,573) 
 拨归资本开支储备 即固定资产的净增加 附注 30    (21,596)  (19,636) 
 年终结余  553,672  49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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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资本开支储备资本开支储备资本开支储备资本开支储备     
  2015 

港币百万元  
2014 

港币百万元 
     
年初结余  370,696  351,060 
拨自一般储备 附注 29   21,596  19,636 

年终结余  392,292  370,696 

 

 

31.   承担承担承担承担   
     

   
于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包括在综合财务报表内的承担余额如下  
 

  
2015 

港币百万元  

2014 
重列  

港币百万元 
       

  (i) 基本工程项目、物业、机器及设备和非经常资助金 399,825  430,290 

       
  (ii) 非经常开支 31,967  35,261 

       
  (iii) 贷款及非经常补助金 24,825  24,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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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或有负债或有负债或有负债或有负债  
 

    于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政府的或有负债如下  
 

 a) 为居屋计划、私人参建计划及租置计划下所售单位按揭贷款作出 390.11 亿港元还款保证 2014:    
399.64亿港元 的财务风险为 1.03亿港元 2014: 1.40亿港元  
 

 
 

b) 对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根据保险合约所负责任的保证 316.14亿港元 2014: 313.97亿港元  
 

 
 

c) 
 

为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下的特别优惠措施所作的保证 270.22亿港元 2014: 265.31亿港元  
 

 d) 为特别信贷保证计划所作的保证 204.42亿港元 2014: 416.89亿港元  

 
 e) 法律申索、争议及诉讼 127.73亿港元 2014: 64.09亿港元  
   

 f) 为中小企业信贷保证计划所作的保证 64.06亿港元 2014: 76.10亿港元  
   
 g) 可能向亚洲开发银行认购的股本 58.92亿港元 2014: 65.77亿港元  
   
 h) 对香港科技园公司的商业贷款所作出的保证 20.48亿港元 2014: 无  

 
 i) 对海洋公园的商业贷款所作出的保证 13.88亿港元 2014: 13.88亿港元 以及 

   
 j) 为居屋计划及私人参建计划下 27,450个单位 2014: 27,365个 提供楼宇结构安全保证的财务风险无法

合理确定。  
 
 

  

  
33. 
 

 汇报期汇报期汇报期汇报期后的事项后的事项后的事项后的事项 

    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后 立法会及其财务委员会通过了一些对政府收支有财务影响的法例及建议。该

些法例及建议已上载立法会网站 - www.legco.gov.hk 以供查阅。 

 

 

34. 
 

 建造建造建造建造、、、、经营及移交安排下的资产经营及移交安排下的资产经营及移交安排下的资产经营及移交安排下的资产 

    于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在建造、经营及移交安排下的资产名称及届满日期如下   

 
 a) 东区海底隧道 二零一六年八月届满  
 b) 大老山隧道 二零一八年七月届满  
 c) 西区海底隧道 二零二三年八月届满 以及 
 d) 大榄隧道及元朗引道 二零二五年五月届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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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在这些财务报表内综合汇报的单位在这些财务报表内综合汇报的单位在这些财务报表内综合汇报的单位在这些财务报表内综合汇报的单位  
 

 a) 采用分项总计法方式综合汇报的单位 
 

  (i) 核心政府 ––––    包括政府一般收入帐目及根据《公共财政条例》 第 2 章 第 29条设立的基金  

 
   1. 基本工程储备基金 
   2. 资本投资基金 
   3.  公务员退休金储备基金 
   4. 赈灾基金 
   5. 创新及科技基金 
   6. 土地基金 
   7. 贷款基金 
   8. 奖券基金 

   
9. 债券基金 
 

  (ii) 政府为特定目的而设立的基金 其财政资源主要来自政府 而政府须就其用途负责  

 
   1. 爱滋病信托基金 
   2. 禁毒基金会 
   3. 关爱基金   
   4. 消费者诉讼基金 
   5. 教育发展基金  † 
   6. 长者学苑发展基金 
   7. 精英运动员发展基金 
   8. 紧急救援基金 
   9. 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10. 健康护理及促进基金 
   11. 医疗服务研究基金 
   12.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奖学基金  † 
   13. 香港展能精英运动员基金   
   14. 语文基金  †  
   15. 新科技培训基金 
   16. 肺尘埃沉着病特惠基金 
   17. 优质教育基金  † 
   18. 伊利沙伯女皇弱智人士基金 
   19. 研究基金  † 
   20. 自资专上教育基金  † 
   21. 戴麟趾爵士康乐基金 
   22.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ϕ 
   23. 法律援助辅助计划基金  † 
   24. 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信托基金 
   25. 支援四川地震灾区重建工作信托基金 

 
  (iii) 香港房屋委员会 

 
  (iv) 香港五隧一桥有限公司  * 

 
  (v) Hong Kong Sukuk 2014 Limited  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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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采用权益法方式综合汇报的单位 
 

  (i) 外汇基金  † 

 
  (ii) 政府持有不少于 20% 控股投资并分享其净收益的政府企业  
          

     拥有比率 
 

 

  1. 机场管理局  100% 
 

  2. 公司注册处营运基金  100% 
 

  3. 机电工程营运基金  100% 
   4. 香港数码港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100% 
   5. 香港国际主题乐园有限公司  †  53.6% 
   6. 香港科技园公司  100% 
   7. 香港国际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74.9% 
   8. 九广铁路公司  †   100% 
   9. 土地注册处营运基金   100% 
   10.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  †   76.0% 
   11. 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营运基金   100% 
   12. 邮政署营运基金   100% 
   13. 市区重建局   100% 
   14. 西铁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 �   100% 

 

 

†  财政年度结算日期与政府的不同。 
 
ϕ 在二零一四至一五财政年度开始纳入综合财务报表。 
 

� 政府直接拥有 49 的股份 其余通过九广铁路有限公司持有。 
 
* 该公司于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已告解散 因此其财务报表以清盘基准编制。 

 

36. 比较数字比较数字比较数字比较数字 
 

 部分用作比较的数字已重新分类 以配合本年度的帐目编排。 

 

  




